
中國信託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等包銷鉅祥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國內第二次無擔保轉換公司債銷售辦法公告 

(除專業機構外，競拍得標之投資人需至證券商完成簽署「買賣轉(交)換公司債風險預告書」後始得賣出) 

(本案投標人需繳交投標保證金，如得標後不履行繳款義務者，除喪失得標資格外，證券承銷商將就投標保證金應沒入之，

投資人應詳閱公開說明書並審慎評估) 

    中國信託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等包銷鉅祥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鉅祥或該公司)國內第二次無擔保轉換公司債(以下簡稱本轉換公

司債)新臺幣 10億元整，每張面額新臺幣 10萬元整，依票面金額之 113.80% 發行，共計發行 10,000張，其中保留承銷總數之 15%，計 1,500

張，由承銷商自行認購；另承銷總數之 85%，計 8,500 張，委由證券承銷商全數採競價拍賣方式對外公開銷售。競價拍賣作業於 113 年 1 月

17日完成，且承銷契約之副本業經報奉中華民國證券商業同業公會備查在案。茲將銷售辦法公告於後： 

一、 證券承銷商名稱、地址、電話、先行保留自行認購張數及競價拍賣張數 

承銷商名稱 地址 電話 自行認購張數 競價拍賣銷售張數 總承銷張數 

中國信託綜合證券(股)公司 台北市南港區經貿二路168號3樓 (02)6639-2000 1,230 6,970 8,200 

永豐金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重慶南路一段2號17樓 (02) 2311-4345 135 765 900 

富邦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敦化南路一段111號9樓 (02)8771-6888 135 765 900 

合    計 1,500 8,500 10,000 

二、 承銷價格及轉換價格之決定方式說明 

(一) 承銷價格：本次競價拍賣以發行價格為承銷價格，每張面額為新臺幣壹拾萬元整，發行價格為 113.80元。(以百元價格計算) 

(二) 發行價格之決定方式：係以 113年 1月 17日開標日為訂價日，因本次得標總數量達該次競價拍賣之數量，依「中華民國證券商業同業公會證

券商承銷或再行銷售有價證券處理辦法」第十六條規定，本轉換公司債之首日掛牌價格及承銷商自行認購部分以各得標單之價格及其數量加權

平均所得之價格(分以下四捨五入)為之，本次承銷價格為 113.80元。(以百元價格計算) 

(三) 轉換價格：係以 113年 1月 8日為轉換價格基準日(不含) 取其前一、三、五個營業日普通股收盤價之簡單算術平均數(70.80元、70.80元與 71.32

元)擇一者(經選定為 70.80元)，乘以轉換溢價率 102%，得出每股轉換價格為 72.2元。 

三、 競價拍賣認購數量限制： 

競價拍賣最低每標單位為 1張，每一投標單最高投標數量不超過 850張，每一投標人最高得標數量不得超過 850張，投標數量以 1張之整倍數

為投標單位。 

四、 通知及(扣)繳交價款日期與方式： 

(一) 得標人之得標價款及得標手續費繳存往來銀行截止日為 113年 1月 19日止，得標人應繳足下列款項： 

1. 得標價款：得標人應依其得標價款認購之，應繳之得標價款，應扣除已扣繳之投標保證金後為之。 

2. 得標手續費： 

依「中華民國證券商業同業公會證券商承銷或再行銷售有價證券處理辦法」第十二條規定，承銷商得向得標人收取得標手續費。本次

承銷案件得標人每一得標單應繳交得標價款之 0.5%之得標手續費，並併同得標價款於銀行繳款截止日(113年 1月 19日)前存入往來銀行。 

每一得標單之得標手續費：每張得標價格 × 1,000 × 得標張數 × 0.5%。 

3. 得標人得標價款及得標手續費扣繳日：113年 1月 22日(依銀行實際之扣款作業為準)。 

(二) 得標人未如期履行繳款義務時，除喪失得標資格外，投標保證金應由主辦承銷商沒入之，並依該得標人得標價款自行認購。 

(三) 如有數個有價證券承銷案於同一天截止繳交得標價款及得標手續費，當投資人投標參與其中一個以上案件，或就同一競價拍賣案件有多筆得標

單時，銀行存款之扣款應以已繳保證金較高者優先扣款，如金額相同者，以得標應繳價款及得標手續費合計總額較高者優先扣款，如金額相同

者，以投標單輸入時間先後順序扣款。 

(四) 未得標及不合格件保證金退款作業：經紀商業於開標日次一營業日(113年 1月 18日)上午十點前，依證交所電腦資料，指示往來銀行將未得標

(包括單一投標單部份未得標)及不合格件之保證金不加計利息予以退回，惟投標處理費不予退回。 

五、 競價拍賣得標名單之查詢管道： 

    開標日後，投標人可於「承銷有價證券競價拍賣系統」或向開戶證券經紀商查詢。 

六、 有價證券發放日期、方式與特別注意事項： 

(一) 該公司於債款募集完成後，通知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於上櫃掛牌買賣日將債券直接劃撥至認購人指定之集保帳戶。 

(二) 認購人帳號有誤或其他原因致無法劃撥者，認購人須立即與所承購之承銷商辦理後續相關事宜。 

七、 有價證券上櫃： 

    本轉換公司債於繳款結束，並向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申請上櫃備查後掛牌上櫃買賣，預定於 113年 1月 26日掛牌上櫃交易(實

際上櫃日期以發行公司及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公告為準)。 

八、 投資人應詳閱本銷售辦法、公開說明書及相關財務資料，並對本轉換公司債之投資風險自行審慎評估，鉅祥及各證券承銷商均未對本轉換公司債上

櫃後價格為任何聲明、保證或干涉，其相關風險及報酬均由投資人自行負擔。如欲知其他財務資料可參閱公開資訊觀測站

(http://www.mops.twse.com.tw)或發行公司網址：(http://www.gshank.info/tw)。 

九、 公開說明書之分送、揭露及取閱地點： 

(一) 有關鉅祥之財務及營運情形已詳載於公開說明書，請於本案承銷公告刊登後，上網至公開資訊觀測站(http://mops.twse.com.tw→基本資料→電

子書→公開說明書)查詢，或至本案證券承銷商網站查閱，網址：中國信託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https://ctbcsec.win168.com.tw/)、永豐金證券

股份有限公司(https://www.sinotrade.com.tw/)、富邦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https://www.fbs.com.tw/)。 

(二) 競價拍賣開標後，承銷商應將「得標通知書」及「公開說明書」以限時掛號寄予得標投資人。 

十、 會計師最近三年度財務資料之查核簽證意見： 

年度 所屬單位名稱 簽證會計師 查核意見 

109年度 致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曾瓊慧、曾瑞燕 無保留意見 



110年度 致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曾瓊慧、曾瑞燕 無保留意見 

111年度 致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曾瓊慧、厲斌珏 無保留意見 

112年第 3季 致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曾瓊慧、厲斌珏 無保留意見 

十一、財務報告如有不實，應由發行公司及簽證會計師依法負責。 

十二、該可轉換公司債奉准上櫃以後之價格，應由證券市場買賣雙方供需情況決定，承銷商及發行公司不予干涉。 

十三、承銷價格決定方式(詳附件一) 

十四、律師法律意見書(詳附件二) 

十五、證券承銷商評估報告總結意見(詳附件三) 

十六、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或中華民國證券商業同業公會規定應行揭露事項：無。 

十七、投資人應了解轉換公司債之轉換標的證券停止過戶將使轉換公司債無法行使轉換，且當有多個停止轉換原因發生，將導致轉換公司債長期無法轉 

換，甚至債券到期前均不能行使轉換之情事。另公司法第 228之 1條已放寬公司得每季辦理盈餘分派或虧損撥補，將可能導致轉換公司債停止轉換

期間大幅增長，而大幅縮減投資人可行使轉換期間。 

十八、其他為保護公益及投資人應補充揭露事項：詳見公開說明書。 

 

【附件一】承銷參考價格之計算及說明 

(一) 承銷價格計算之參考因素 

1. 鉅祥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本次發行國內第二次無擔保轉換公司債業經 112 年 10 月 27 日董事會決議通過辦理。最低承銷價格(底標)係依「中

華民國證券商業同業公會證券商承銷或再行銷售有價證券處理辦法」規定，轉換公司債、附認股權公司債之承銷案件，應不得低於理論價

格扣除流動性貼水之 9 成，訂為每張新臺幣壹拾萬貳仟元整(以百元價格計算為 102 元)；因本次得標總數量達競價拍賣數量，依「中華民

國證券商業同業公會證券商承銷或再行銷售有價證券處理辦法」第十六條規定，本轉換公司債之首日掛牌價格及承銷商自行認購部分以各

得標單之價格及其數量加權平均所得之價格(分以下四捨五入)為之。 

(二) 參考價格計算之說明  

1. 本轉換公司債之理論價格為 103,840元，以 113年 1月 5日臺灣銀行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 1.575%估算流動性貼水，於扣除流動性貼水後為

102,230 元。經參酌該公司近年來經營績效、獲利能力、產業狀況及未來發展潛力，且為確保轉換公司債得順利對外募集，於考量國內轉

換公司債市場市況，及不損害發行公司股東權益下，該公司與本承銷商共同議定本債券每張發行價格為 102,000 元，尚不低於理論價格扣

除流動性貼水後之九成(即 102,230×0.9=92,007 元)，符合「中華民國證券商業同業公會承銷商會員輔導發行公司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自律

規則」之規定，其發行價格應屬合理。 

2. 實際發行價格依「中華民國證券商業同業公會證券商承銷或再行銷售有價證券處理辦法」，依投標價高者優先得標，每一得標人應依其得

標價格認購。因本次得標總數量達該次競價拍賣之數量，依「中華民國證券商業同業公會證券商承銷或再行銷售有價證券處理辦法」第十

六條規定，本轉換公司債之首日掛牌價格及承銷商自行認購部分以各得標單之價格及其數量加權平均所得之價格(分以下四捨五入)為之，

本次承銷價格訂為 113.80元(以百元價格計算)。 

【附件二】律師法律意見書 

    鉅祥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本次為募集與發行普通股 15,000,000股，每股面額新台幣壹拾元，發行總面額新台幣 150,000,000元；及募集與發行國

內第二次無擔保轉換公司債，發行張數為壹萬張，每張面額為新台幣壹拾萬元，發行總面額為新台幣壹拾億元整，向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提出申

報。經本律師採取必要審核程序，包括實地瞭解，與公司董事、經理人及相關人員面談或舉行會議，蒐集、整理、查證公司議事錄、重要契約及

其他相關文件、資料，並參酌相關專家之意見等。特依「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處理準則」規定，出具本律師法律意見書。 

    依本律師意見，鉅祥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本次向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提出之法律事項檢查表所載事項，並未發現有違反法令致影響有價證券募

集與發行之情事。 

翰辰法律事務所 

邱 雅 文 律師 

【附件三】證券承銷商評估報告總結意見 

    鉅祥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本次為辦理一一二年度現金增資發行普通股 15,000,000股，每股面額新台幣壹拾元整，發行總額新台幣 150,000,000元，

暨發行國內第二次無擔保轉換公司債，每張面額新台幣壹拾萬元，發行張數壹萬張，發行總額為新臺幣壹拾億元整，依法向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提出申報。業經本承銷商採用必要之輔導及評估程序，包括實地了解鉅祥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之營運狀況，與公司董事、經理人及其他相關人員面

談或舉行會議，蒐集、整理、查證及比較分析相關資料等，予以審慎評估。特依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處理準則」及

中華民國證券商業同業公會「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承銷商評估報告應行記載事項要點」及「證券承銷商受託辦理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

券承銷商評估報告之評估查核程序」規定，出具本承銷商總結意見。 

    依本承銷商之意見，鉅祥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本次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符合「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處理準則」及相關法令之規定，暨其

計畫具可行性及必要性，其資金用途、進度及預計可能產生效益亦具合理性。 

中國信託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謝 載 祥 

承銷部門主管：楊 修 豪 


